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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_Toc395187803]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95734035][bookmark: _Toc211000424]1　范围    
[bookmark: _Toc435177678][bookmark: _Toc435177482]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环境监测的总体要求，以及填埋气、渗滤液、大气环境、地下水、地表水、周边土壤、厂界噪声、温室气体等点位布设、采样方法、采样频次、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全过程环境监测。
[bookmark: _Toc195734036][bookmark: _Toc21100042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Hlk211001625]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 10410      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常量组分气相色谱分析法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204.2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2部分：化学污染物
GB/T 1877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环境监测技术要求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5.2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3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HJ 25.5               污染地块风险管控与土壤修复效果评估技术导则
HJ/T 38               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212                 污染物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RISN-TG042      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T/LCAA 005       气体中甲烷、氧化亚氮和二氧化碳浓度测定 气相色谱法
[bookmark: _Toc195734037][bookmark: _Toc395187805][bookmark: _Toc211000426]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产车间treatment workshop
填埋场治理工程中建设运营的生活垃圾沥水车间、筛分车间、打包压缩车间、飞灰预处理车间、螯合稳定化车间、渗滤液处置车间以及填埋气集中收集与处置设施等场所。
3.2
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监测fugitive emission monitoring of air pollutants
对填埋场治理工程中填埋区、开挖区、回填区、生产车间和配套设施低于15m的排气筒等无组织排放源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进行的监测。
3.3
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监测organized emission  monitoring of air pollutants
对填埋场治理工程中生产车间、填埋气集中收集处置等其他生产车间和配套设施集中排气筒（不低于15m的排气筒）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进行的监测。
3.4
填埋气体landfill gas
填埋堆体中有机垃圾分解产生的气体混合物，主要成分为甲烷、二氧化碳以及少量的硫化氢、氨、氮气以及微量挥发性有机物（如氯代烃类、甲硫醇、苯系物等）。
3.5
原位好氧修复技术in-situ aerobic remediation
通过填埋堆体整形、表面覆盖阻隔，维持渗沥液导排与处理，采用向填埋堆体抽吸空气及回灌渗滤液等方式，在好氧状态加快填埋堆体稳定化和生态恢复的进程，达到场地稳定化利用判定要求的技术。
（来源：RISN-TG042-2022，2.0.9）
3.6
异位开采修复技术ectopic exploitation remadiation 
对填埋堆体进行开采或开采并筛分，开采出或筛分出的填埋物分类转运至其他场所进行异地处理处置或资源化利用，以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技术。
（来源：RISN-TG042-2022，2.0.10）
[bookmark: _Toc160640800][bookmark: _Toc195734038][bookmark: _Toc211000427]4　总体要求
4.1 治理工程应致力于实现环境扰动最小化、碳排放最优化与资源循环高效化，最终达成绿色低碳的生态闭环。
4.2 治理工程应建立环境自行监测制度，单独制订环境监测方案。方案应至少包括监测对象、监测指标、监测频次等，对工程实施前、实施期间及完工后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4.3 工程清挖产生的生活垃圾、飞灰、炉渣、腐殖土等各种物料，环境监测应按照其利用处置方式的要求执行。
4.4 环境监测工作可由施工单位自行开展监测或委托具有CMA资质或CNAS认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监测。
4.5 治理工程监管平台应增设数智化环境监管模块，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汇集与动态可视化展示，强化全过程环境管控。
4.6 环境监测过程中产生的残渣废液等废弃物的处理应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211000428]5 监测对象 
5.1 施工过程环境监测
5.1.1 填埋场治理技术路线的选择，应基于对其自身条件与外部约束的综合评估。评估应考虑建设水平、填埋规模、垃圾成分、污染状况、末端处置能力、后续用地规划及周边环境敏感性等因素，进而确定治理工程的分项构成与环境要素监测对象。
5.1.2 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分项工程和所涉及的环境监测元素如表1所示
表1  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分项工程涉及的环境监测对象
	治理方案
	主要分项工程
	监测要素

	原位好氧修复技术
	填埋堆体整形工程
	填埋气、渗滤液、无组织废气、敏感点空气、噪声、温室气体，等

	
	地下水污染阻隔工程
	渗滤液、地下水、噪声，等

	
	渗滤液导排与处理工程
	渗滤液、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温室气体，等

	
	快速与整体好氧稳定化工程
	填埋气、渗滤液、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温室气体，等

	
	封场覆盖与雨水导排工程
	渗滤液、地表水、噪声，等

	
	生态恢复工程
	填埋气、渗滤液，等

	异位开采修复技术
	开采前好氧预处理工程
	填埋气、渗滤液、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温室气体，等

	
	垃圾堆体开挖
	填埋气、渗滤液、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敏感点空气、温室气体，等

	
	开挖物沥水筛分工程
	渗滤液、有组织废气，等

	
	筛分物利用与处置工程
	按照利用处置方式的要求进行监测

	
	筛分物外运工程
	无组织废气、土壤，等


5.2 施工后期跟踪监测
5.2.1 对原位好氧修复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后按照GB 16889中第8章的要求进行管理。
5.2.2 针对异位开采修复的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修复工程后应对原填埋场及周边区域污染地下水进行持续性监测，直至连续2年内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均满足GB/T 14848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211000429][bookmark: _Hlk206592403][bookmark: _Toc195734039][bookmark: _Toc160640801]6　填埋气体监测
6.1 填埋气体安全性监测和成分监测的点位布设、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和分析方法应按照GB/T 18772中第5章的要求执行。
6.2 填埋气体安全性监测频次
工程实施期间，特别在填埋堆体上进行开挖、回填、钻探等机械作业时，监测频次应每天1次；在场内填埋气体易于聚集的建（构）筑物内监测宜采用在线连续监测。原地封场工程施工后，监测频次应每月1次，直至甲烷浓度达到1.25%以下。
6.3 填埋气体成分监测频次
[bookmark: _Toc211000430]工程实施期间，在填埋气导排管、填埋气集中收集系统内，监测频次应每周1～2次；原地封场工程施工后，监测频次应每月1次，直至填埋场产生的渗滤液中水污染物浓度连续两年低于GB 16889规定的直接排放限值。
[bookmark: _Toc211000431][bookmark: _Hlk206592425]7　渗滤液监测
7.1 渗滤液原液和外排水监测
7.1.1 渗滤液原液水质监测的点位布设、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应按照GB/T 18772中第6章的要求执行。
7.1.2 渗滤液处置后外排水监测的点位布设、采样方法应按照GB/T 18772中第7章的要求执行，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按照GB 16889中第9章的要求执行。
7.1.3 渗滤液处理设施入口或渗滤液收集储存装置、渗滤液处理设施排放口应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和流量统计表。工程实施期间，pH、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氨氮监测频次应每天1次，其他监测指标应每月监测1次。施工完成后，所有监测指标每季度监测1次。
[bookmark: _Hlk207218938]7.2 堆体渗滤液水位监测
7.2.1 渗滤液水位监测的监测点应设在填埋场的渗滤液导排系统的导排井、集水池等关键位置，重点监测渗滤液导排层水头、填埋堆体主水位及滞水位。监测点位布设、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应按照GB/T 18772中第10章的要求执行。
7.2.2 工程实施期间，有条件开展实时渗滤液水位监测。堆体渗滤液水面手工监测频次应每周1次；在渗滤液倒排和抽出处理施工过程中，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周2～3次；在强降雨或持续性降雨期间，监测频次应每天1～2次。修复完成后，堆体渗滤液水位监测频次每月1次。
[bookmark: _Toc211000432][bookmark: _Hlk206592441]8　大气污染物监测
8.1 有组织和无组织污染源大气污染物监测
[bookmark: _Hlk120546366]8.1.1 有组织和无组织污染源大气污染物监测的点位布设、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应按照GB/T 18772中第4章的要求执行。
8.1.2 有组织污染源大气污染物监测对所有集中排放口中主要污染物进行在线自动监测，在线自动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应符合HJ 75和HJ 212的要求。工程实施期间，所有集中废气排放口手工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月1次，对飞灰预处理车间和螯合车间集中排放口中重金属类污染物的手工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月2次。施工完成后，渗滤液处理站等配套设施臭气处置系统排口人工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季度1次。
8.1.3 无组织污染源大气污染物监测应采用在线设备监测和人工监测结合方式。施工过程中，手工监测频次应每月不少于1次。
8.2  周边敏感点环境空气监测
8.2.1 依据填埋场主导风向下风向1～4km距离范围内地形地貌和居民点等环境敏感点实际分布状况，明确监测点的布设和监测数量。监测设备应设置在场区周边及距离生产生活区域较近的迎风向位置。距离较近的特殊环境敏感点位如学校、幼儿园等，宜安装在线自动监测。
8.2.2 施工过程中，监测频次应每月1～2次。采样方法按照HJ/T 55和HJ 905的有关要求执行。
8.2.3 敏感点空气环境质量监测指标包括GB 3095规定的以及氨、硫化氢、臭气浓度。分析方法参照GB 3095和GB 14554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195734042][bookmark: _Toc211000433][bookmark: _Hlk206592453][bookmark: _Hlk206593693]9　地下水监测
9.1 一般规定
9.1.1 地下水监测的点位布设、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应整体按照GB/T 18772中第8章、GB 16889中第10章的要求执行。
9.1.2 地下水监测应贯穿治理工程全过程，通过实施治理前环境背景监测、过程中跟踪监测及竣工后持续两年的效果监测，以获取完整的本底、过程及长期数据，综合评估治理成效。
9.2 点位布设
[bookmark: _Hlk206593867][bookmark: _Hlk206593705]9.2.1 充分考虑平原型、山谷型填埋场的地形地貌和水文地质因素进行差异化布点。原则上至少布设6个监测点，包含上游对照点、污染扩散监测点、排水井监测点、渗滤液监测点和敏感受体监测点。
[bookmark: _Hlk206593963]9.2.2工程实施前，应监测地下水环境本底水平。施工前填埋场周边地下水已存在污染的，酌情增设地下水污染羽扩散监测井，评估污染源变化和污染扩散趋势。
9.2.3 对于水文地质复杂且富含多个含水层的、地下水发生跃层污染的、垂直帷幕建设穿透多层含水层的填埋场，在紧邻填埋场地下水下游区域增设地下水分层监测井。对附近存在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的填埋场，应对其主开采层地下水进行监测布点。
9.2.4 充分利用现有监测井或周边民用机井。现有监测井或周边民用机井若满足GB 16889和HJ 164中井位、监测层位、井管材料等要求，可直接用于填埋场地下水监测。
9.2.5 注重地下水、土壤和地表水协同调查。下游存在可能与填埋场地下水有水力联系的地表水体应同时布设地表水监测点，新建监测井应同时布设土壤监测点
9.3 采样频次
9.3.1 工程实施期间，地下水监测井监测注意事项如下：
（1）对地下水导排系统的导排管出口处污染监测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周1次，对污染扩散井和污染监视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两周1次，对本底井的水质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月1次；
（2）敏感受体监测点、地下水污染羽扩散监测井、分层地下水监测井等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月1次；
（3）治理修复工程对地下水质量扰动较大时，建议每周监测2～3次；
（4）监测结果出现异常，应在3天内进行重新监测，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监测指标。
9.3.2 施工完成后，地下水监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季度1次，直至连续2年内地下水中污染物浓度均满足GB/T 14848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211000434][bookmark: _Hlk206592466]10　地表水监测
[bookmark: _Hlk206751060]10.1 地表水监测主要涉及雨水导排沟排放口、自建垂直帷幕施工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处置设施排放口、渗滤液处置后外直接排放口等。其点位布设、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应整体按照GB/T 18772中第9章、GB 16889中第9章的要求执行。
10.2 施工过程中，雨水导排沟雨季每次暴雨后及时采样监测；自建垂直帷幕施工废水和车辆冲洗废水处置设施直接排放口、渗滤液处置后外直接排放口宜安装在线监测设备，手工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月1次。施工完成后，监测频次应每季度1次。
[bookmark: _Toc195734043][bookmark: _Toc160640804][bookmark: _Toc211000435][bookmark: _Hlk206592481][bookmark: _Hlk206751126]11　土壤环境监测
11.1 点位布设
应设在填埋场场外主导风向上风向和最大落地浓度点附近；场内监测点应设在生产车间、场内运输道路和污水处理设施附近，每处至少设置1个监测点。施工过程中，土壤疑似污染区域监测布点应按照HJ 25.2中的第6章的要求执行。全量开挖施工完成后腾退出的地块，监测布点应按照HJ 25.5中的第6章的要求执行。
11.2 采样频次
工程实施期间应每季度至少采样1次。
11.3 采样方法
主要采集表层样品；对于雨水积水区域、发生过渗滤液或施工废水疑似污染区域，酌情开展深层土壤采样。样品的采集、流转与保存应按照HJ 25.2和HJ/T 166的要求执行。
11.4 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
[bookmark: _Hlk211005031]监测指标主要包括主要为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以及其他特征污染物。填埋飞灰时需增加铍、锌、总铬、钡、硒等污染物。监测指标分析方法参照GB 36600和HJ 25.3的相关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211000436][bookmark: _Hlk206592490][bookmark: _Toc195734044][bookmark: _Toc160640805]12　厂界噪声监测
[bookmark: _Hlk206752508]12.1 厂界噪声监测的点位布设、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应按照GB/T 18772中第11章的要求执行。
12.2 厂界噪声监测应采用在线设备监测和人工监测结合方式。施工过程中，手工监测频次应不少于每月1次。
[bookmark: _Toc211000437][bookmark: _Hlk206592502][bookmark: _Toc195734046]13 温室气体监测
[bookmark: _Hlk206752704]13.1 温室气体监测以填埋场为监测主体，有条件将垃圾焚烧厂、渗滤液站等配套处置设施纳入监测范围。填埋场监测点位主要布设在堆体开挖面、覆膜破损区、无组织排放管道、有组织废气处理集中排口以及填埋气火炬等；垃圾焚烧厂监测点位主要布设在焚烧炉烟囱；渗滤液站监测点主要布设在工艺段、污泥车间、有组织废气集中排口等。
13.2 温室气体监测周期包括治理工程起始年，到工程项目竣工结束，按照工程实施前、工程实施中、工程实施后三个时期划分。温室气体监测的采样频次、采样方法、监测指标及分析方法如表2和表3所示。监测频次应根据治理工程的实施周期与关键阶段进行动态调整。

表2  温室气体监测点位布设和采样方法
	点位布设
	监测指标
	推荐监测频次
	采样方法 

	垃圾填埋场
	开挖作业面
	CH4
	1次/月
	1次/季
	静态箱、气体分析仪

	
	膜覆盖破损区
	CH4
	1次/月
	1次/季
	静态箱、气体分析仪

	
	气体收集、近期管道
	CH4
	1次/月
	1次/季
	静态箱、在线监测设备、气体分析仪

	
	除臭系统烟囱
	CH4、CO2
	1次/季
	1次/半年
	在线监测设备、气体分析仪

	
	火炬
	CO2
	1次/季
	1次/半年
	在线监测设备、气体分析仪

	垃圾焚烧厂
	烟囱
	CO2
	1次/季
	1次/半年
	在线监测设备、气体分析仪

	渗滤液站
	工艺段
	CH4、N2O
	1次/月
	1次/季
	静态箱、气体分析仪

	
	污泥车间
	CH4、N2O
	1次/季
	1次/半年
	气体分析仪

	
	除臭系统烟囱
	CH4、CO2
	1次/季
	1次/半年
	在线监测设备/气体分析仪



表3  温室气体监测指标和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主要来源

	1
	甲烷
	气相色谱分析法
	[bookmark: _Hlk211005728]GB/T 8984
[bookmark: _Hlk211005750]HJ/T 38
	填埋堆体、渗滤液站

	2
	二氧化碳
	不分光红外分析法
	[bookmark: _Hlk211005775]GB/T 18204.2
	填埋堆体、垃圾焚烧厂

	
	
	气相色谱分析法
	GB/T 8984
[bookmark: _Hlk211005806]GB/T 10410
	

	3
	氧化亚氮
	气相色谱分析法
	[bookmark: _Hlk211005821]T/LCAA 005-2021
	渗滤液站





[bookmark: _Toc160640808][bookmark: _Toc195734047][bookmark: _Toc211000438]附录A
（资料性）
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环境监测报告大纲示例

下面给出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环境监测报告的大纲示例。
示例：
1、 项目背景
2、 工作依据
3、 垃圾填埋场概况
4、 生态环境问题现状与分析
5、 治理工程技术工艺
6、 环境监测工作方案
7、 现场采样与实验室检测
8、 监测结果分析
9、 结论与建议

2
2
[bookmark: _Toc160640809][bookmark: _Toc195734048][bookmark: _Toc211000439]附表B 
（资料性）
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环境监测采样及监测信息记录表示例
表B.1给出了生活垃圾填埋场采样及监测信息记录表的内容。
表B.1  生活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环境监测采样及监测信息记录表
	检测
类别
	□自测
□委托监测
	监测单位名称
	
	样品类型
	气样：□填埋气  □有组织  □无组织
□敏感点空气        □温室气体
水样：□渗滤液  □地下水  □地表水
固样：□土壤         
其他：□噪声    □          

	样品名称
	
	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
	
	采样点位
	
	点位编号
	

	样品编号
	
	采样时环境温度（℃）
	
	采样时环境湿度（% RH）
	
	采样方式2
	
	采样工具
	

	采样量单位
	□气样m³  □水样L  □固样kg
	是否需处理
	□是   □否
	处理试剂
	
	试剂用量ml
	

	份样数（份）
	
	批次量
	
	份样量
	□1#    □2#    □3#   □       

	样品外观
	
	保存方法
	□低温保存    □常温保存   □避光保存

	保存方式
	□盛样袋  □采样瓶
	处置方式
	□第三方处置  □回收利用   □其他

	监测指标类别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标准号）
	执行标准
	限值
	监测结果
	达标情况

	
	
	
	
	
	

	
	
	
	
	
	

	
	
	
	
	
	

	
	
	
	
	
	

	备注
	1.采样点位编号如有就填写，如没有可在采样现场完善。
2.采样方式应注明是仪器采样还是人工采样。


采样人：                                                                填表人：                                                            复核：                                                   日期：         年       月         日

